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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

沪绿容〔2024〕339 号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印发《2024
年上海市绿化养护行业工资福利待遇工作
指导意见》和《2024 年上海市环卫行业工

资福利待遇工作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区绿化市容局、行业相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以行业集体

协商为载体，不断提高行业职工收入和福利待遇，保障行业

职工权益，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，促进本市绿化市容行业

高质量发展。市绿化市容行业工会在充分调研分析、听取企

业、职工意见的基础上，征求了市总工会、市发展改革委、

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国资委、市住房城乡

建设管理委等相关部门意见，分别与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、

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召开了行业集体协商会议，提出了

《2024 年上海市绿化养护行业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指导意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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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《2024 年上海市环卫行业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指导意见》。

现将两个《指导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行业、本单位

实际，抓紧做好落实工作，同时提出如下工作要求：

一、高度重视，积极协调。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下，

各区行业主管部门思想要高度重视，认真贯彻落实沪府办

〔2016〕26 号和沪绿容〔2016〕506 号文件要求，充分发挥

各区绿化环卫行业职工收入正常增长推进工作小组和联席

会议的作用，研究协调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，积极与区

相关部门沟通，争取在作业经费保障方面得到支持，持续

推进各项措施落实。

二、完善制度，加强监管。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

完善招投标制度，规范使用《上海市园林绿化养护合同示

范文本（2020 版）》和《上海市环境卫生作业养护服务合

同示范文本（2016 版）》，同时，要加强对《作业养护服

务合同》签订及执行情况的监管，要求作业企业必须严格执

行合同中所约定的内容执行，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，确保职

工队伍的和谐稳定。

三、确保落实，加强检查。各级工会通过多种方式加强

对企业特别是一些非公养护企业开展集体协商和执行行业

集体协商内容情况进行督促检查，确保集体协商内容得到

认真落实。同时，指导督促本市绿化养护和环卫企业不断

提高职工技能水平，优化作业流程，落实安全生产规定，

保障一线作业职工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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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《2024 年上海市绿化养护行业工资福利待遇

工作指导意见》

2.《2024 年上海市环卫行业工资福利待遇工作

指导意见》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4 年 9 月 6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抄送：市总工会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

委、市国资委，各区人民政府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总工会、国资委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4 年 9 月 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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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4 年上海市绿化养护行业工资福利待遇工作

指导意见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局《关于深化养护行业市场化改革提高一线职工工资水平

意见的通知》（沪府办〔2016〕26 号）和《关于深化环境卫

生绿化养护行业市场化改革提高一线职工工资水平的实施

办法》（沪绿容〔2016〕506 号）文件要求，持续开展本市

绿化养护行业集体协商工作。上海市绿化市容行业工会和

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于2024年 9月 3日召开了本市绿

化养护行业集体协商会议，就绿化养护行业月最低工资标

准、建立一线职工工资增长机制、企业技能等级自主评价

体系建设、外来务工人员住房公积金缴交制度、一线绿化

养护从业人员劳动用工保障机制、行业集体协商内容落实、

绿化养护行业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机制等相关事项进行了

集体协商，签订了《2024 年上海市绿化养护行业集体协商

协议书》，并提出如下指导意见：

一、明确绿化养护行业月最低工资标准

由于本市 2024 年月最低工资标准不作调整，故 2024 年

绿化养护行业月最低工资标准也不作调整，即行业月最低工

资标准继续执行 35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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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明确绿化养护行业一线职工收入增长指导线

绿化养护企业应根据企业工资的平均增长水平确定不

同岗位人员的工资增长幅度，其中，一线职工工资增长幅度

应当不低于本企业职工工资的平均增长幅度；企业经营者和

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增长幅度不得高于本企业一线职工

工资的平均增长幅度，普通职工工资不增长的，企业经营者

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也不宜增长。

对于一线职工月平均工资超过 2023 年度上海市社平工

资的绿化养护企业，2024 年绿化养护一线职工工资的增长指

导线不低于 2%；对于一线职工月平均工资低于 2023 年度上

海市社平工资的绿化养护企业，2024 年绿化养护一线职工工

资的增长指导线不低于 5%。

三、鼓励企业开展技能等级自主评价体系建设

行业工会和行业协会要加强指导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可

以结合生产经营发展需要自主开展技能评价体系建设，对本

单位在岗职工（含劳务派遣、劳务外包等各类用工人员）技

能等级进行自主评价。同时，建立企业技能等级与职工薪酬

关联配套的激励机制，提高职工的积极性，增强职工的获得

感、荣誉感。

四、建立绿化养护行业外来务工人员住房公积金缴交制

度

绿化养护行业外来务工人员住房公积金缴交基数按照

本市城镇职工住房公积金缴交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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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进一步完善一线绿化养护从业人员劳动用工保障机

制

八、适用范

依法保障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权益，做好定期举行

妇女保健知识讲座、定期安排妇科检查、组织女职工参加

特种疾病互助保障计划或者商业保险等关心关爱工作。综

合采取减轻劳动量、调换岗位、改善工作环境等措施，做

六、积极落实行业集体协商内容

各级绿化市容局工会（行业工会）要积极推进历年本市

绿化养护行业集体协商内容的落实，并列入考核内容。各绿

化养护企业要按照行业集体协商要求，落实行业月最低工资

标准、岗位津贴、技能等级津贴、高温补贴、工龄补贴、公

积金缴交、绩效考核奖等制度以及职工健康体检、疗休养、

互助保障等福利待遇。原则上，已落实的待遇不取消，标准

各级工会组织和企业要关心关爱绿化养护一线职工，建

立健全行业内部沟通、申诉渠道和争议解决机制，按照《劳

动法》《劳动合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《集体

合同规定》《上海市集体合同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规范企

业用工行为。科学合理规范作业工作服装，做到应配尽配，

规范管理，切实增强一线职工的荣誉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

。

不下降，保障职工基本权益。

七、建立绿化养护行业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机制

好对经期、孕期、哺乳期女职工的安全保障服务。

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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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《指导意见》的适用范围为从事公园养护、公共绿

地养护、行道树养护等政府购买作业服务的企业、各区绿

化市容主管部门采购服务的绿化养护作业服务企业、市局

直属公园从事绿化养护作业的转制企业。其他绿化养护企

业参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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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4 年上海市环卫行业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指导意见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局《关于深化养护行业市场化改革提高一线职工工资水平

意见的通知》（沪府办〔2016〕26 号）和《关于深化环境卫

生绿化养护行业市场化改革提高一线职工工资水平的实施

办法》（沪绿容〔2016〕506 号）文件要求，持续开展本市

环卫行业集体协商工作。上海市绿化市容行业工会和上海

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召开了本市

环卫行业集体协商会议，就环卫行业月最低工资标准、建立

一线职工工资增长机制、企业技能等级自主评价体系建设、

一线环卫从业人员劳动用工保障机制、行业集体协商内容落

实、环卫行业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机制等相关事项进行了集

体协商，签订了《2024 年上海市环卫行业集体协商协议

书》，并提出如下指导意见：

一、明确环卫行业月最低工资标准

由于本市 2024 年月最低工资标准不作调整，故 2024 年

环卫行业月最低工资标准也不作调整，即行业月最低工资标

准继续执行 3500 元。

二、建立环卫一线职工收入正常增长机制

环卫企业应根据企业工资的平均增长水平确定不同岗



9

位人员的工资增长幅度，其中，一线职工工资增长幅度应当

不低于本企业职工工资的平均增长幅度；企业经营者和中高

层管理人员的工资增长幅度不得高于本企业一线职工工资

的平均增长幅度，普通职工工资不增长的，企业经营者和中

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也不宜增长。

对于一线职工月平均工资超过 2023 年度上海市社平工

资的环卫企业，2024 年环卫一线职工工资增长指导线不低于

2%；对于一线职工月平均工资低于 2023 年度上海市社平工

资的环卫企业，2024 年一线职工工资增长指导线不低于 5%。

三、鼓励企业开展技能等级自主评价体系建设

行业工会和行业协会要加强指导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可

以结合生产经营发展需要自主开展技能评价体系建设，对本

单位在岗职工（含劳务派遣、劳务外包等各类用工人员）进

行自主评价。同时，建立企业技能等级与职工薪酬关联配套

的激励机制，提高职工的积极性，增强职工的获得感、荣誉

感。

四、建立一线环卫从业人员劳动用工保障机制

各级工会组织和企业要关心关爱环卫一线职工，建立健

全行业内部沟通、申诉渠道和争议解决机制，并按照《劳动

法》《劳动合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《集体合同

规定》《上海市集体合同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规范企业用

工行为。依照《上海市环卫职工工间休息室建设服务标准》

，积极推进一线职工工间休息室建设和改造，进一步改善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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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环境和条件。科学合理规范作业工作服装，做到应配尽

配，规范管理，切实增强一线环卫职工的荣誉感、幸福感

和安全感。

五、深入推进行业集体协商内容的落实

各级绿化市容局工会（行业工会）要积极推进历年本市

环卫行业集体协商内容的落实，并列入考核内容。各环卫企

业要按照行业集体协商要求，落实行业月最低工资标准、岗

位津贴、早晚班津贴、技能等级津贴、低温补贴、高温补贴、

工龄补贴、公积金缴交、绩效考核奖等制度以及职工健康体

检、疗休养、互助保障等福利待遇。原则上，已落实的待遇

不取消，标准不下降，保障职工基本权益。

六、建立环卫行业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机制

依法保障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权益，做好定期举行

妇女保健知识讲座、定期安排妇科检查、组织女职工参加

特种疾病互助保障计划或者商业保险等关心关爱工作。综

合采取减轻劳动量、调换岗位、改善工作环境等措施，做

好对经期、孕期、哺乳期女职工的安全保障服务。

七、适用范围

本《指导意见》的适用范围为从事道路保洁、水域保洁、

公厕保洁、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置等政府购买作业服务的企

业、各区绿化市容主管部门采购服务的环境卫生作业服务企

业及上海城投环境实业有限公司。其它环卫企业可参照执

行。


	由于本市2024年月最低工资标准不作调整，故2024年环卫行业月最低工资标准也不作调整，即行业月最低

